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7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敬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家暴恐嚇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327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易字第3155號），被告於

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

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刀子壹支沒收。又犯侮辱公務員罪，處

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甲○○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

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

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

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戊○○之弟弟，業據

被告、告訴人戊○○自陳在卷（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卷〈下簡稱偵卷〉 第14、25頁），

是被告與告訴人戊○○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

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故本件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一、㈠所示對告訴人戊○○部分之所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罪並無刑罰之規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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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上開部分之行為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敘明。

　㈡又按:

　⒈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侮辱性言論除可能妨礙其社會名

譽外，亦同時貶抑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即尊重

之主體地位，甚至侵及其名譽人格之核心，即被害人之人格

尊嚴。上開平等主體地位所涉之人格法益，係指一人在社會

生活中與他人來往，所應享有之互相尊重、平等對待之最低

限度尊嚴保障。此固與個人對他人尊重之期待有關，然係以

社會上理性一般人為準，來認定此等普遍存在之平等主體地

位。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

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

論，已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

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

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

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

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罪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

辱公務員，或公然侮辱公務員依法執行之職務為構成要件。

所謂「當場侮辱」，係指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場所侮弄折辱

而使公務員難堪而言，行為人以言語或舉動侮弄折辱均屬

之，且於公務員執行職務當時視聽所能及之處所為之，即足

以構成本罪。次按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

人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見聞，而其語言之含義，

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自已構成刑法第309條第1項

之公然侮辱罪；刑法分則中，「公然」二字之意義，祇以不

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又上述公然侮

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

係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

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

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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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

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刑法第140

條侮辱公務員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僅因人民發表

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公務之故意。

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有時係因為自身

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住所被拆遷、行

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當場之抗爭言論

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性用語；或可能

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之實體或程序合

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有瑕疵所致。國

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性言論，於一定

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

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

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

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

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

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

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

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

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

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

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

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

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

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

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

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

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

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

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

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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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

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

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

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然如人民以觸及公

務員身體之肢體動作對公務員予以侮辱（例如對公務員潑灑

穢物或吐痰等），或如有多數人集體持續辱罵，於此情形，

則毋須先行制止。另人民對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之當場侮

辱，就其損及該公務員個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部分，亦

可能構成刑法第309條規定之公然侮辱罪（憲法法庭113年憲

判字第5號憲法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被告公然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

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對告訴人為「幹你娘機掰」、「耖俗

辣」、「給人幹拉」等貶低性言語，細觀該情節（參偵卷第

59頁至63頁之對話譯文），係告訴人對被告製作警詢筆錄過

程中告訴人對被告之謾罵行為未予回應，被告竟再持續重覆

以「幹您娘給人幹，你娘是要怎樣成立」等言語繼續對告訴

人謾罵，由此可知，被告上開不間斷謾罵之言語，所為貶損

警員之三字經「幹你娘」等言論，顯然不僅是單純口頭抱怨

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而是刻意針對警員對其實

施公務行為之羞辱，具貶抑警員身為警方執法人員，在社會

生活中應受適當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之特性，企圖以此妨

礙公務之順利進行，應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衡以

其表意脈絡，確實有意不斷挑釁，足以製造混亂而干擾、妨

礙警員實施公務，且全然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亦非屬文

學、藝術之表現形式，不具學術、專業領域之正面價值，顯

已踰越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被告所為附

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自已該當於公務員依法執

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

　㈢核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

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

為，係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同法第30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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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㈣又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先持刀在其位於

大園區幸福路之居所，對告訴人戊○○、乙○○、被害人范

聖奇（下簡稱戊○○3人）揮舞叫囂，復又尾隨至停車場繼

續持刀對戊○○3人揮舞、敲擊車窗、並為恫嚇言語，係基

於單一恐嚇犯意，於密接之時、地下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

之觀念，其各次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較為合理，而認屬於接續犯。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戊○○

3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乃以一行為觸犯3個相同罪名，為

同質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以一罪論。

　㈤再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對正執行勤務之

告訴人甲○○以「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

啦」（台語）等穢語辱罵之舉動，係基於侮辱之單一犯意，

於密接之時、地所為，其所侵害者為同一法益，是其各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之所為，係以

一行為同時觸犯侮辱公務員罪及公然侮辱罪，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侮辱公務員罪處斷。

　㈥被告上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犯行（即

恐嚇危害安全罪、侮辱公務員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

因與告訴人戊○○有財務糾紛，即持刀以附件犯罪事實欄

一、㈠所示方式恐嚇戊○○3人，令戊○○3人心生畏懼，又

於經警逮捕至派出所時，對執行勤務之警察即告訴人甲○○

無端以粗鄙言詞出言辱罵警員，嚴重蔑視國家公權力且對國

家治安機能維護造成損害，所為實應嚴加非難；惟念被告犯

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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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情節，對戊○○3人及告訴人甲○○所造成之損害，告

訴人戊○○、乙○○於偵查中均已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

回告訴狀2紙在卷可證(詳偵卷第135頁至137頁)，然被告未

與告訴人甲○○調解成立，仍未獲告訴人之諒解及告訴人於

本院準備程序表示之量刑意見；暨斟酌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

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詳偵卷第11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示懲儆。

　㈧至告訴人甲○○請求本院斟酌是否有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必

要（本院審易字卷第53頁）云云，本院審酌被告為本件犯行

時雖有飲酒，但卷內無證據足認被告平素即有酗酒習慣，且

其本案犯行並非因酗酒所致，自非屬因酗酒而犯罪，從而，

與刑法第89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是無從依該條規定對被告

施以禁戒處分，附此敘明。

三、沒收：

　　扣案刀子1支，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

實欄一、㈠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詳偵

卷第1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犯相

應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合議庭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慈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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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

　　被　　　告　丁○○　男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

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與戊○○係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

4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乙○○及范聖奇為戊○○之友

人，丁○○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間6時30分許，在桃園市

○○區○○路00巷00號居所與戊○○、乙○○及范聖奇飲酒

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丁○○因與戊○○有財務糾紛，於同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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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址居所，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廚房持刀向戊○

○、乙○○及范聖奇揮舞並叫囂，俟戊○○、乙○○及范聖

奇為避免危險而離去時，猶持刀尾隨戊○○等人至桃園市○

○區○○路000號旁之停車場，於翌（13）日凌晨0時2分

許，乙○○及范聖奇為保護自身安全，進入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將車門反鎖時，丁○○仍持續以刀子揮舞並

敲擊車窗，並對乙○○及范聖奇恫稱「來比輸贏」、「宜蘭

人很大尾」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行為及言詞恐嚇戊

○○、乙○○及范聖奇，使渠等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

全。嗣經戊○○報警，經警到場處理並當場扣得刀子1把。

　㈡戊○○於113年2月13日凌晨0時40分許，為警逮捕至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時，明知身著警察裝備之甲

○○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於其製作乙○○等人筆錄

時，竟基於公然侮辱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該不特定多數

人得共同見聞之三菓派出所內，向甲○○辱稱：「幹你娘機

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足以貶損

甲○○之名譽及公務執行之社會評價。

二、案經戊○○、乙○○及甲○○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

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丁○○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持刀向

告訴人戊○○、乙○○及范

聖奇揮舞、叫囂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戊○○於警

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

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 證明犯罪事實㈡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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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

罪嫌；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

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㈠

恫嚇告訴人戊○○、乙○○及被害人范聖奇之行為，係於密

接之時、地實施，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應係

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

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

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㈡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

處。至扣案刀子1把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載時、地，口出

「幹你娘機掰」、「你去被人幹」等語辱罵告訴人乙○○，

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惟按告訴乃論之

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此部分事實如成立犯罪，被告

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依同法第314條之規

詢中之證述

5 監視錄影檔案及勘驗筆錄

1份

證明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

時、地，持刀接近告訴人戊

○○等人之事實。

6 警詢筆錄之錄音譯文 證明被告於告訴人甲○○製

作告訴人乙○○筆錄期間，

對其辱罵「幹你娘機掰」、

「耖俗辣」、「給人幹拉」

（台語）等語。

7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

局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及扣案刀子1把

佐證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

時、地，持刀恐嚇告訴人戊

○○、乙○○及范聖奇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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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乙○○已具狀撤回告訴，此有聲

請撤回告訴狀1紙附卷可考，揆諸首揭規定，自應為不起訴

之處分，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㈠

部分具想像競合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

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　意　菁

所犯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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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7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敬捷






上列被告因家暴恐嚇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易字第315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刀子壹支沒收。又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戊○○之弟弟，業據被告、告訴人戊○○自陳在卷（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卷〈下簡稱偵卷〉 第14、25頁），是被告與告訴人戊○○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故本件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對告訴人戊○○部分之所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罪並無刑罰之規定，被告上開部分之行為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敘明。
　㈡又按:
　⒈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侮辱性言論除可能妨礙其社會名譽外，亦同時貶抑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即尊重之主體地位，甚至侵及其名譽人格之核心，即被害人之人格尊嚴。上開平等主體地位所涉之人格法益，係指一人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來往，所應享有之互相尊重、平等對待之最低限度尊嚴保障。此固與個人對他人尊重之期待有關，然係以社會上理性一般人為準，來認定此等普遍存在之平等主體地位。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罪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公務員，或公然侮辱公務員依法執行之職務為構成要件。所謂「當場侮辱」，係指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場所侮弄折辱而使公務員難堪而言，行為人以言語或舉動侮弄折辱均屬之，且於公務員執行職務當時視聽所能及之處所為之，即足以構成本罪。次按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見聞，而其語言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自已構成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刑法分則中，「公然」二字之意義，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又上述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係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僅因人民發表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公務之故意。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住所被拆遷、行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性用語；或可能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有瑕疵所致。國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性言論，於一定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然如人民以觸及公務員身體之肢體動作對公務員予以侮辱（例如對公務員潑灑穢物或吐痰等），或如有多數人集體持續辱罵，於此情形，則毋須先行制止。另人民對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之當場侮辱，就其損及該公務員個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部分，亦可能構成刑法第309條規定之公然侮辱罪（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憲法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被告公然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對告訴人為「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等貶低性言語，細觀該情節（參偵卷第59頁至63頁之對話譯文），係告訴人對被告製作警詢筆錄過程中告訴人對被告之謾罵行為未予回應，被告竟再持續重覆以「幹您娘給人幹，你娘是要怎樣成立」等言語繼續對告訴人謾罵，由此可知，被告上開不間斷謾罵之言語，所為貶損警員之三字經「幹你娘」等言論，顯然不僅是單純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而是刻意針對警員對其實施公務行為之羞辱，具貶抑警員身為警方執法人員，在社會生活中應受適當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之特性，企圖以此妨礙公務之順利進行，應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衡以其表意脈絡，確實有意不斷挑釁，足以製造混亂而干擾、妨礙警員實施公務，且全然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亦非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不具學術、專業領域之正面價值，顯已踰越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被告所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自已該當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
　㈢核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㈣又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先持刀在其位於大園區幸福路之居所，對告訴人戊○○、乙○○、被害人范聖奇（下簡稱戊○○3人）揮舞叫囂，復又尾隨至停車場繼續持刀對戊○○3人揮舞、敲擊車窗、並為恫嚇言語，係基於單一恐嚇犯意，於密接之時、地下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之觀念，其各次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而認屬於接續犯。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戊○○3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乃以一行為觸犯3個相同罪名，為同質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以一罪論。
　㈤再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對正執行勤務之告訴人甲○○以「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啦」（台語）等穢語辱罵之舉動，係基於侮辱之單一犯意，於密接之時、地所為，其所侵害者為同一法益，是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侮辱公務員罪及公然侮辱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侮辱公務員罪處斷。
　㈥被告上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犯行（即恐嚇危害安全罪、侮辱公務員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與告訴人戊○○有財務糾紛，即持刀以附件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方式恐嚇戊○○3人，令戊○○3人心生畏懼，又於經警逮捕至派出所時，對執行勤務之警察即告訴人甲○○無端以粗鄙言詞出言辱罵警員，嚴重蔑視國家公權力且對國家治安機能維護造成損害，所為實應嚴加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對戊○○3人及告訴人甲○○所造成之損害，告訴人戊○○、乙○○於偵查中均已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2紙在卷可證(詳偵卷第135頁至137頁)，然被告未與告訴人甲○○調解成立，仍未獲告訴人之諒解及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之量刑意見；暨斟酌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詳偵卷第1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㈧至告訴人甲○○請求本院斟酌是否有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必要（本院審易字卷第53頁）云云，本院審酌被告為本件犯行時雖有飲酒，但卷內無證據足認被告平素即有酗酒習慣，且其本案犯行並非因酗酒所致，自非屬因酗酒而犯罪，從而，與刑法第89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是無從依該條規定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附此敘明。
三、沒收：
　　扣案刀子1支，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詳偵卷第1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犯相應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合議庭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慈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
　　被　　　告　丁○○　男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與戊○○係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乙○○及范聖奇為戊○○之友人，丁○○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間6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居所與戊○○、乙○○及范聖奇飲酒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丁○○因與戊○○有財務糾紛，於同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上址居所，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廚房持刀向戊○○、乙○○及范聖奇揮舞並叫囂，俟戊○○、乙○○及范聖奇為避免危險而離去時，猶持刀尾隨戊○○等人至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停車場，於翌（13）日凌晨0時2分許，乙○○及范聖奇為保護自身安全，進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車門反鎖時，丁○○仍持續以刀子揮舞並敲擊車窗，並對乙○○及范聖奇恫稱「來比輸贏」、「宜蘭人很大尾」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行為及言詞恐嚇戊○○、乙○○及范聖奇，使渠等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戊○○報警，經警到場處理並當場扣得刀子1把。
　㈡戊○○於113年2月13日凌晨0時40分許，為警逮捕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時，明知身著警察裝備之甲○○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於其製作乙○○等人筆錄時，竟基於公然侮辱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該不特定多數人得共同見聞之三菓派出所內，向甲○○辱稱：「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足以貶損甲○○之名譽及公務執行之社會評價。
二、案經戊○○、乙○○及甲○○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持刀向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揮舞、叫囂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戊○○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㈡之事實。



		5

		監視錄影檔案及勘驗筆錄1份

		證明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接近告訴人戊○○等人之事實。



		6

		警詢筆錄之錄音譯文

		證明被告於告訴人甲○○製作告訴人乙○○筆錄期間，對其辱罵「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



		7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案刀子1把

		佐證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恐嚇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之事實。







二、核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㈠恫嚇告訴人戊○○、乙○○及被害人范聖奇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應係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㈡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處。至扣案刀子1把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載時、地，口出「幹你娘機掰」、「你去被人幹」等語辱罵告訴人乙○○，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惟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此部分事實如成立犯罪，被告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乙○○已具狀撤回告訴，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附卷可考，揆諸首揭規定，自應為不起訴之處分，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㈠部分具想像競合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　意　菁
所犯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7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敬捷



上列被告因家暴恐嚇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327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易字第3155號），被告於
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
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刀子壹支沒收。又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有
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甲○○於本
    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
    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戊○○之弟弟，業據被告
    、告訴人戊○○自陳在卷（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13年
    度偵字第13327號卷〈下簡稱偵卷〉 第14、25頁），是被告與
    告訴人戊○○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
    員關係，故本件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對
    告訴人戊○○部分之所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
    家庭暴力罪，然因該罪並無刑罰之規定，被告上開部分之行
    為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敘明。
　㈡又按:
　⒈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侮辱性言論除可能妨礙其社會名
    譽外，亦同時貶抑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即尊重
    之主體地位，甚至侵及其名譽人格之核心，即被害人之人格
    尊嚴。上開平等主體地位所涉之人格法益，係指一人在社會
    生活中與他人來往，所應享有之互相尊重、平等對待之最低
    限度尊嚴保障。此固與個人對他人尊重之期待有關，然係以
    社會上理性一般人為準，來認定此等普遍存在之平等主體地
    位。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
    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
    ，已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
    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
    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
    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
    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罪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
    辱公務員，或公然侮辱公務員依法執行之職務為構成要件。
    所謂「當場侮辱」，係指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場所侮弄折辱
    而使公務員難堪而言，行為人以言語或舉動侮弄折辱均屬之
    ，且於公務員執行職務當時視聽所能及之處所為之，即足以
    構成本罪。次按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
    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見聞，而其語言之含義，又
    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自已構成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
    公然侮辱罪；刑法分則中，「公然」二字之意義，祇以不特
    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又上述公然侮辱
    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係
    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
    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
    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
    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刑法第140條侮
    辱公務員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僅因人民發表貶抑
    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公務之故意。人民
    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
    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住所被拆遷、行為被
    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
    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性用語；或可能是因
    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
    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有瑕疵所致。國家對
    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性言論，於一定範圍
    內仍宜適度容忍...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
    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
    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
    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
    」，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
    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
    ，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
    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
    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
    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
    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惟
    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
    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
    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
    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
    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
    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
    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
    、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
    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
    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
    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
    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
    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然如人民以觸及公務員身體之肢
    體動作對公務員予以侮辱（例如對公務員潑灑穢物或吐痰等
    ），或如有多數人集體持續辱罵，於此情形，則毋須先行制
    止。另人民對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之當場侮辱，就其損及該
    公務員個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部分，亦可能構成刑法第
    309條規定之公然侮辱罪（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憲法
    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被告公然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
    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對告訴人為「幹你娘機掰」、「耖俗
    辣」、「給人幹拉」等貶低性言語，細觀該情節（參偵卷第
    59頁至63頁之對話譯文），係告訴人對被告製作警詢筆錄過
    程中告訴人對被告之謾罵行為未予回應，被告竟再持續重覆
    以「幹您娘給人幹，你娘是要怎樣成立」等言語繼續對告訴
    人謾罵，由此可知，被告上開不間斷謾罵之言語，所為貶損
    警員之三字經「幹你娘」等言論，顯然不僅是單純口頭抱怨
    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而是刻意針對警員對其實
    施公務行為之羞辱，具貶抑警員身為警方執法人員，在社會
    生活中應受適當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之特性，企圖以此妨
    礙公務之順利進行，應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衡以
    其表意脈絡，確實有意不斷挑釁，足以製造混亂而干擾、妨
    礙警員實施公務，且全然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亦非屬文
    學、藝術之表現形式，不具學術、專業領域之正面價值，顯
    已踰越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被告所為附
    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自已該當於公務員依法執
    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
　㈢核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
    ，係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同法第309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
　㈣又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先持刀在其位於大
    園區幸福路之居所，對告訴人戊○○、乙○○、被害人范聖奇（
    下簡稱戊○○3人）揮舞叫囂，復又尾隨至停車場繼續持刀對
    戊○○3人揮舞、敲擊車窗、並為恫嚇言語，係基於單一恐嚇
    犯意，於密接之時、地下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之觀念，其
    各次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
    合理，而認屬於接續犯。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一、㈠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戊○○3人免於恐懼之
    自由法益，乃以一行為觸犯3個相同罪名，為同質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以一罪論。
　㈤再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對正執行勤務之告
    訴人甲○○以「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啦」（
    台語）等穢語辱罵之舉動，係基於侮辱之單一犯意，於密接
    之時、地所為，其所侵害者為同一法益，是其各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前
    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
    同時觸犯侮辱公務員罪及公然侮辱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
    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侮辱公務員罪處斷。
　㈥被告上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犯行（即恐
    嚇危害安全罪、侮辱公務員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
    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
    因與告訴人戊○○有財務糾紛，即持刀以附件犯罪事實欄一、
    ㈠所示方式恐嚇戊○○3人，令戊○○3人心生畏懼，又於經警逮
    捕至派出所時，對執行勤務之警察即告訴人甲○○無端以粗鄙
    言詞出言辱罵警員，嚴重蔑視國家公權力且對國家治安機能
    維護造成損害，所為實應嚴加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對
    戊○○3人及告訴人甲○○所造成之損害，告訴人戊○○、乙○○於
    偵查中均已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2紙在卷可證(
    詳偵卷第135頁至137頁)，然被告未與告訴人甲○○調解成立
    ，仍未獲告訴人之諒解及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之量刑
    意見；暨斟酌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
    濟狀況（詳偵卷第1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㈧至告訴人甲○○請求本院斟酌是否有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必要
    （本院審易字卷第53頁）云云，本院審酌被告為本件犯行時
    雖有飲酒，但卷內無證據足認被告平素即有酗酒習慣，且其
    本案犯行並非因酗酒所致，自非屬因酗酒而犯罪，從而，與
    刑法第89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是無從依該條規定對被告施
    以禁戒處分，附此敘明。
三、沒收：
　　扣案刀子1支，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
    實欄一、㈠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詳偵
    卷第1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犯相
    應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合議庭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慈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
　　被　　　告　丁○○　男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
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與戊○○係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
    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乙○○及范聖奇為戊○○之友人，丁○○於
    民國113年2月12日晚間6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巷0
    0號居所與戊○○、乙○○及范聖奇飲酒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丁○○因與戊○○有財務糾紛，於同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上址
    居所，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廚房持刀向戊○○、乙
    ○○及范聖奇揮舞並叫囂，俟戊○○、乙○○及范聖奇為避免危險
    而離去時，猶持刀尾隨戊○○等人至桃園市○○區○○路000號旁
    之停車場，於翌（13）日凌晨0時2分許，乙○○及范聖奇為保
    護自身安全，進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車門反
    鎖時，丁○○仍持續以刀子揮舞並敲擊車窗，並對乙○○及范聖
    奇恫稱「來比輸贏」、「宜蘭人很大尾」等語，以此加害生
    命、身體之行為及言詞恐嚇戊○○、乙○○及范聖奇，使渠等心
    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戊○○報警，經警到場處理並
    當場扣得刀子1把。
　㈡戊○○於113年2月13日凌晨0時40分許，為警逮捕至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時，明知身著警察裝備之甲○○為
    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於其製作乙○○等人筆錄時，竟基於
    公然侮辱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該不特定多數人得共同見
    聞之三菓派出所內，向甲○○辱稱：「幹你娘機掰」、「耖俗
    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足以貶損甲○○之名譽及
    公務執行之社會評價。
二、案經戊○○、乙○○及甲○○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持刀向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揮舞、叫囂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戊○○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㈡之事實。 5 監視錄影檔案及勘驗筆錄1份 證明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接近告訴人戊○○等人之事實。 6 警詢筆錄之錄音譯文 證明被告於告訴人甲○○製作告訴人乙○○筆錄期間，對其辱罵「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 7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案刀子1把 佐證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恐嚇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之事實。 
二、核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嫌；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
    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㈠恫嚇
    告訴人戊○○、乙○○及被害人范聖奇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
    地實施，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應係出於單一
    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㈡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
    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處。至扣案
    刀子1把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
    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載時、地，口出
    「幹你娘機掰」、「你去被人幹」等語辱罵告訴人乙○○，涉
    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惟按告訴乃論之罪，
    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
    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此部分事實如成立犯罪，被告係
    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
    ，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乙○○已具狀撤回告訴，此有聲請撤
    回告訴狀1紙附卷可考，揆諸首揭規定，自應為不起訴之處
    分，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㈠部分
    具想像競合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
    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　意　菁
所犯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7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敬捷






上列被告因家暴恐嚇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易字第315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刀子壹支沒收。又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戊○○之弟弟，業據被告、告訴人戊○○自陳在卷（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卷〈下簡稱偵卷〉 第14、25頁），是被告與告訴人戊○○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故本件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對告訴人戊○○部分之所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罪並無刑罰之規定，被告上開部分之行為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敘明。
　㈡又按:
　⒈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侮辱性言論除可能妨礙其社會名譽外，亦同時貶抑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即尊重之主體地位，甚至侵及其名譽人格之核心，即被害人之人格尊嚴。上開平等主體地位所涉之人格法益，係指一人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來往，所應享有之互相尊重、平等對待之最低限度尊嚴保障。此固與個人對他人尊重之期待有關，然係以社會上理性一般人為準，來認定此等普遍存在之平等主體地位。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罪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公務員，或公然侮辱公務員依法執行之職務為構成要件。所謂「當場侮辱」，係指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場所侮弄折辱而使公務員難堪而言，行為人以言語或舉動侮弄折辱均屬之，且於公務員執行職務當時視聽所能及之處所為之，即足以構成本罪。次按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見聞，而其語言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自已構成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刑法分則中，「公然」二字之意義，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又上述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係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僅因人民發表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公務之故意。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住所被拆遷、行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性用語；或可能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有瑕疵所致。國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性言論，於一定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然如人民以觸及公務員身體之肢體動作對公務員予以侮辱（例如對公務員潑灑穢物或吐痰等），或如有多數人集體持續辱罵，於此情形，則毋須先行制止。另人民對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之當場侮辱，就其損及該公務員個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部分，亦可能構成刑法第309條規定之公然侮辱罪（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憲法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被告公然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對告訴人為「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等貶低性言語，細觀該情節（參偵卷第59頁至63頁之對話譯文），係告訴人對被告製作警詢筆錄過程中告訴人對被告之謾罵行為未予回應，被告竟再持續重覆以「幹您娘給人幹，你娘是要怎樣成立」等言語繼續對告訴人謾罵，由此可知，被告上開不間斷謾罵之言語，所為貶損警員之三字經「幹你娘」等言論，顯然不僅是單純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而是刻意針對警員對其實施公務行為之羞辱，具貶抑警員身為警方執法人員，在社會生活中應受適當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之特性，企圖以此妨礙公務之順利進行，應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衡以其表意脈絡，確實有意不斷挑釁，足以製造混亂而干擾、妨礙警員實施公務，且全然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亦非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不具學術、專業領域之正面價值，顯已踰越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被告所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自已該當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
　㈢核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㈣又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先持刀在其位於大園區幸福路之居所，對告訴人戊○○、乙○○、被害人范聖奇（下簡稱戊○○3人）揮舞叫囂，復又尾隨至停車場繼續持刀對戊○○3人揮舞、敲擊車窗、並為恫嚇言語，係基於單一恐嚇犯意，於密接之時、地下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之觀念，其各次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而認屬於接續犯。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戊○○3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乃以一行為觸犯3個相同罪名，為同質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以一罪論。
　㈤再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對正執行勤務之告訴人甲○○以「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啦」（台語）等穢語辱罵之舉動，係基於侮辱之單一犯意，於密接之時、地所為，其所侵害者為同一法益，是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侮辱公務員罪及公然侮辱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侮辱公務員罪處斷。
　㈥被告上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犯行（即恐嚇危害安全罪、侮辱公務員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與告訴人戊○○有財務糾紛，即持刀以附件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方式恐嚇戊○○3人，令戊○○3人心生畏懼，又於經警逮捕至派出所時，對執行勤務之警察即告訴人甲○○無端以粗鄙言詞出言辱罵警員，嚴重蔑視國家公權力且對國家治安機能維護造成損害，所為實應嚴加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對戊○○3人及告訴人甲○○所造成之損害，告訴人戊○○、乙○○於偵查中均已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2紙在卷可證(詳偵卷第135頁至137頁)，然被告未與告訴人甲○○調解成立，仍未獲告訴人之諒解及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之量刑意見；暨斟酌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詳偵卷第1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㈧至告訴人甲○○請求本院斟酌是否有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必要（本院審易字卷第53頁）云云，本院審酌被告為本件犯行時雖有飲酒，但卷內無證據足認被告平素即有酗酒習慣，且其本案犯行並非因酗酒所致，自非屬因酗酒而犯罪，從而，與刑法第89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是無從依該條規定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附此敘明。
三、沒收：
　　扣案刀子1支，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詳偵卷第1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犯相應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合議庭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慈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
　　被　　　告　丁○○　男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與戊○○係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乙○○及范聖奇為戊○○之友人，丁○○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間6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居所與戊○○、乙○○及范聖奇飲酒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丁○○因與戊○○有財務糾紛，於同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上址居所，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廚房持刀向戊○○、乙○○及范聖奇揮舞並叫囂，俟戊○○、乙○○及范聖奇為避免危險而離去時，猶持刀尾隨戊○○等人至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停車場，於翌（13）日凌晨0時2分許，乙○○及范聖奇為保護自身安全，進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車門反鎖時，丁○○仍持續以刀子揮舞並敲擊車窗，並對乙○○及范聖奇恫稱「來比輸贏」、「宜蘭人很大尾」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行為及言詞恐嚇戊○○、乙○○及范聖奇，使渠等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戊○○報警，經警到場處理並當場扣得刀子1把。
　㈡戊○○於113年2月13日凌晨0時40分許，為警逮捕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時，明知身著警察裝備之甲○○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於其製作乙○○等人筆錄時，竟基於公然侮辱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該不特定多數人得共同見聞之三菓派出所內，向甲○○辱稱：「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足以貶損甲○○之名譽及公務執行之社會評價。
二、案經戊○○、乙○○及甲○○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持刀向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揮舞、叫囂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戊○○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㈡之事實。



		5

		監視錄影檔案及勘驗筆錄1份

		證明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接近告訴人戊○○等人之事實。



		6

		警詢筆錄之錄音譯文

		證明被告於告訴人甲○○製作告訴人乙○○筆錄期間，對其辱罵「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



		7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案刀子1把

		佐證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恐嚇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之事實。







二、核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㈠恫嚇告訴人戊○○、乙○○及被害人范聖奇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應係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㈡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處。至扣案刀子1把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載時、地，口出「幹你娘機掰」、「你去被人幹」等語辱罵告訴人乙○○，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惟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此部分事實如成立犯罪，被告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乙○○已具狀撤回告訴，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附卷可考，揆諸首揭規定，自應為不起訴之處分，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㈠部分具想像競合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　意　菁
所犯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7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敬捷



上列被告因家暴恐嚇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易字第315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刀子壹支沒收。又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戊○○之弟弟，業據被告、告訴人戊○○自陳在卷（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卷〈下簡稱偵卷〉 第14、25頁），是被告與告訴人戊○○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故本件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對告訴人戊○○部分之所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罪並無刑罰之規定，被告上開部分之行為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敘明。
　㈡又按:
　⒈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侮辱性言論除可能妨礙其社會名譽外，亦同時貶抑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即尊重之主體地位，甚至侵及其名譽人格之核心，即被害人之人格尊嚴。上開平等主體地位所涉之人格法益，係指一人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來往，所應享有之互相尊重、平等對待之最低限度尊嚴保障。此固與個人對他人尊重之期待有關，然係以社會上理性一般人為準，來認定此等普遍存在之平等主體地位。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罪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公務員，或公然侮辱公務員依法執行之職務為構成要件。所謂「當場侮辱」，係指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場所侮弄折辱而使公務員難堪而言，行為人以言語或舉動侮弄折辱均屬之，且於公務員執行職務當時視聽所能及之處所為之，即足以構成本罪。次按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見聞，而其語言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自已構成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刑法分則中，「公然」二字之意義，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又上述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係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僅因人民發表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公務之故意。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住所被拆遷、行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性用語；或可能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有瑕疵所致。國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性言論，於一定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然如人民以觸及公務員身體之肢體動作對公務員予以侮辱（例如對公務員潑灑穢物或吐痰等），或如有多數人集體持續辱罵，於此情形，則毋須先行制止。另人民對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之當場侮辱，就其損及該公務員個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部分，亦可能構成刑法第309條規定之公然侮辱罪（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憲法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被告公然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對告訴人為「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等貶低性言語，細觀該情節（參偵卷第59頁至63頁之對話譯文），係告訴人對被告製作警詢筆錄過程中告訴人對被告之謾罵行為未予回應，被告竟再持續重覆以「幹您娘給人幹，你娘是要怎樣成立」等言語繼續對告訴人謾罵，由此可知，被告上開不間斷謾罵之言語，所為貶損警員之三字經「幹你娘」等言論，顯然不僅是單純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而是刻意針對警員對其實施公務行為之羞辱，具貶抑警員身為警方執法人員，在社會生活中應受適當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之特性，企圖以此妨礙公務之順利進行，應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衡以其表意脈絡，確實有意不斷挑釁，足以製造混亂而干擾、妨礙警員實施公務，且全然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亦非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不具學術、專業領域之正面價值，顯已踰越依法執行職務公務員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被告所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自已該當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
　㈢核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㈣又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先持刀在其位於大園區幸福路之居所，對告訴人戊○○、乙○○、被害人范聖奇（下簡稱戊○○3人）揮舞叫囂，復又尾隨至停車場繼續持刀對戊○○3人揮舞、敲擊車窗、並為恫嚇言語，係基於單一恐嚇犯意，於密接之時、地下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之觀念，其各次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而認屬於接續犯。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戊○○3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乃以一行為觸犯3個相同罪名，為同質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以一罪論。
　㈤再被告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對正執行勤務之告訴人甲○○以「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啦」（台語）等穢語辱罵之舉動，係基於侮辱之單一犯意，於密接之時、地所為，其所侵害者為同一法益，是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前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侮辱公務員罪及公然侮辱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侮辱公務員罪處斷。
　㈥被告上開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犯行（即恐嚇危害安全罪、侮辱公務員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與告訴人戊○○有財務糾紛，即持刀以附件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方式恐嚇戊○○3人，令戊○○3人心生畏懼，又於經警逮捕至派出所時，對執行勤務之警察即告訴人甲○○無端以粗鄙言詞出言辱罵警員，嚴重蔑視國家公權力且對國家治安機能維護造成損害，所為實應嚴加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對戊○○3人及告訴人甲○○所造成之損害，告訴人戊○○、乙○○於偵查中均已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2紙在卷可證(詳偵卷第135頁至137頁)，然被告未與告訴人甲○○調解成立，仍未獲告訴人之諒解及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之量刑意見；暨斟酌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詳偵卷第1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㈧至告訴人甲○○請求本院斟酌是否有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必要（本院審易字卷第53頁）云云，本院審酌被告為本件犯行時雖有飲酒，但卷內無證據足認被告平素即有酗酒習慣，且其本案犯行並非因酗酒所致，自非屬因酗酒而犯罪，從而，與刑法第89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是無從依該條規定對被告施以禁戒處分，附此敘明。
三、沒收：
　　扣案刀子1支，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時使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詳偵卷第1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犯相應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合議庭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慈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327號
　　被　　　告　丁○○　男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與戊○○係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乙○○及范聖奇為戊○○之友人，丁○○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間6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居所與戊○○、乙○○及范聖奇飲酒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丁○○因與戊○○有財務糾紛，於同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上址居所，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廚房持刀向戊○○、乙○○及范聖奇揮舞並叫囂，俟戊○○、乙○○及范聖奇為避免危險而離去時，猶持刀尾隨戊○○等人至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停車場，於翌（13）日凌晨0時2分許，乙○○及范聖奇為保護自身安全，進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車門反鎖時，丁○○仍持續以刀子揮舞並敲擊車窗，並對乙○○及范聖奇恫稱「來比輸贏」、「宜蘭人很大尾」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行為及言詞恐嚇戊○○、乙○○及范聖奇，使渠等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經戊○○報警，經警到場處理並當場扣得刀子1把。
　㈡戊○○於113年2月13日凌晨0時40分許，為警逮捕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時，明知身著警察裝備之甲○○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於其製作乙○○等人筆錄時，竟基於公然侮辱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該不特定多數人得共同見聞之三菓派出所內，向甲○○辱稱：「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足以貶損甲○○之名譽及公務執行之社會評價。
二、案經戊○○、乙○○及甲○○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持刀向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揮舞、叫囂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戊○○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㈠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犯罪事實㈡之事實。 5 監視錄影檔案及勘驗筆錄1份 證明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接近告訴人戊○○等人之事實。 6 警詢筆錄之錄音譯文 證明被告於告訴人甲○○製作告訴人乙○○筆錄期間，對其辱罵「幹你娘機掰」、「耖俗辣」、「給人幹拉」（台語）等語。 7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案刀子1把 佐證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持刀恐嚇告訴人戊○○、乙○○及范聖奇之事實。 
二、核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㈠恫嚇告訴人戊○○、乙○○及被害人范聖奇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地實施，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應係出於單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㈡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處。至扣案刀子1把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載時、地，口出「幹你娘機掰」、「你去被人幹」等語辱罵告訴人乙○○，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惟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此部分事實如成立犯罪，被告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乙○○已具狀撤回告訴，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附卷可考，揆諸首揭規定，自應為不起訴之處分，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㈠部分具想像競合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　意　菁
所犯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